
10月 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
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
报告、人民检察院加强对民事诉讼
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
告开展专题询问。解决“执行难”，
打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执行难”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
出现，人民法院多年来陆续采取许
多举措，开展了多次行动。然而，单
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一阵风”式
的行动，非但“执行难”的帽子没有
摘下来，反而愈演愈烈，逐渐成为顽
瘴痼疾。判决书变“法律白条”，让
当事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严
重损害法律权威与尊严。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
国人代会上明确提出“用两到三年时
间基本解决执行难”。近两年来，人
们欣喜地看到，解决“执行难”不再是

“雨过地皮湿”。司法机关联合多部
门，全面打响“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
战，下了大气力，有了喜人成果。信
用惩戒长牙齿，让失信者有痛感。执
结案件数、执行到位金额大幅增长，
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时至今日，“两到三年”时限将

至，或许一些“老赖”心中窃喜，这阵
风终于要刮过去了？社会公众也产
生疑虑，这次破解“执行难”是否仍
属于突击行动？效果能否长久？

绝不能让“执行难”回潮！这次
基本解决“执行难”，只是一个阶段
性目标，而并非最终目标。在清理
大量历史性积案、化解执行案件存
量的同时，必须注重标本兼治和长
效机制建设，以执行工作体制的变
革消除各种机制性积弊。

解决“执行难”不是“脚踩西瓜
皮，滑到哪算哪”。司法机关保持定
力，建立执行信息化体系，建立全国
统一的案件流程节点管理平台、执
行查控系统、财产评估系统、网络拍
卖系统，这是基础性、长效性工作，
更是为建立执行工作长效机制铺路
架桥。

司法机关已经开始下一步工作
规划，巩固这次攻坚战来之不易的
成果，并向“切实解决执行难”的目
标继续迈进。我们有理由对“基本
解决执行难”攻坚战目标的实现充
满信心，对彻底解决执行难同样充
满信心。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解决执行难
贵在标本兼治

2018.10.26 星期五 编辑 李旭光 校对 祝东阳 E-mail：lxg@pdsxww.com A7国内·关注

“基本解决执行难”要
从“内外有无”发力

司法案件遭遇执行难，就等于
法律打了白条。2016年 3月，最高
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
本解决执行难”，目前这场战役已到
关键时期。

达到什么标准才叫“基本解决
执行难”？谁来评判？张苏军委员
第一个提出问题，切中要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的回答
简洁有力：基本解决执行难，用四个
字来概括，就是“内外有无”。

“内”——基本解决法院自身存
在的消极执行、选择执行、乱执行问
题。

“外”——让被执行人规避执
行、抗拒执行和外部干预执行的现
象基本得到遏制。

“有”——有财产可执行的案件
要在法定期限内基本执行完毕。

“无”——基本解决无财产可执
行案件结案标准把握不严、恢复执
行不畅等问题。

“基本解决执行难，法院不能自
说自话。”周强说，最高法委托中国
社科院牵头4个部门、13家媒体、15
名专家学者组成第三方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评估过
程坚持实事求是，发现弄虚作假的
要严肃查处。

不断织密查人找物
之网

查人找物，是法院执行工作的

一大关键。李钺锋委员提出，“执行
难”是“老大难”，法院、公安等部门
如何形成合力，切实解决查人找物
难题？

“最高法建立网络查控系统，编
织了一张大网，尽力做到一网打
尽。”最高法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
贵祥说，下一步要运用云计算、大数
据等信息技术，通过分析被执行人
的消费动向、资金流向，采取相应惩
戒措施，打击规避执行的行为。此
外，法院将和公安、信息产业部门加
强合作，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查找被
执行人的行踪。

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刘钊说，公
安机关将加大力度限制失信被执行
人出境。公安交管部门在执勤执法
中发现法院重点执行案件涉及的车
辆，将及时通知法院处置。

刘钊还介绍，公安机关将依法
把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被执
行人纳入全国在逃人员信息库，进
行网上追逃。

对于李巍委员提出的如何用好
信息化技术推动执行工作的问题，
周强表示，要通过建设智慧法院3.0
版，推进法院信息化全面升级。要
在执行领域推进区块链技术，将案
件执行情况、失信被执行人情况与
全社会共享。

“只要失信被执行人消费，通过
大数据就能找到痕迹，我们就追踪，
对他进行惩戒。”周强说。

为遭遇“执行不能”的
困难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

在不少“执行不能”案件中，被

执行企业濒临破产，被执行人家徒
四壁，而申请执行人也陷入了困
境。鲜铁可委员对此提问：有没有
解决办法？

“对这种情况，我们能做的就是
司法救助。”刘贵祥说，人民法院还
在司法救助保险机制方面进行探索
和尝试，进一步畅通救助渠道，加大
救助力度。

财政部部长刘昆说，国家司法
救助是对遭受犯罪侵害和民事侵
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的
当事人采取的辅助性救济措施。
2018 年国家财政为国家司法救助
安排了 10 亿元资金，比上年增加
11%。

刘昆表示，财政部门将进一步
加大支持力度，只要符合条件的，都
应通过程序得到救助。

法院如何区分“执行不能”
和“老赖”？面对全国人大代表
马银萍的提问，刘贵祥说，认定

“无财产可供执行”必须有严格
的标准。

他表示，首先是法院穷尽一切
执行措施没有找到财产，同时必须
通知申请执行人，征求申请执行人
的意见。此外，法院将案件纳入数
据库，五年内每半年通过执行查控
系统过滤一次。一旦发现财产，法
院必须立即主动恢复执行。

检察机关将告别“重
刑轻民”

在许多人心目中，检察机关是
承担公诉等职能的“刑事机关”。高
友东委员提问：检察机关如何在民

事诉讼和执行活动监督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对
此坦言，检察机关必须改变“重刑轻
民”的观念。目前，最高检有五个厅
级单位负责刑事检察，而民事、行
政、公益诉讼只有一个厅级单位。
民事检察相对薄弱的状况，无法适
应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履行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
律监督的职责，关键是办案。在办
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张军说，
要加大办案力度，提高办案效率，要
充实民事检察人员。对于专业性强
的民事和执行案件，检察机关要善
于借助外脑的力量。

他表示，衡量检察机关监督工
作的成效，关键是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注重监督
工作的实效，通过典型案例来引领
社会风尚。

加大力度惩治虚假
诉讼

虚假诉讼，既破坏司法秩序，
又损害社会诚信。于志刚委员
提问，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
将如何采取措施防范、惩治虚假
诉讼？

“从检察机关监督办案的情况
看，当前民间借贷纠纷是虚假诉讼
的一个重灾区。”张军说，“只要是
假的就有蛛丝马迹。”检察机关将
强化对虚假诉讼的线索发现，总结
虚假诉讼案件的特点、规律，提升
自身能力。

张军表示，最高检正在加强

与银保监会的反欺诈部门沟通，
共同对保险理赔领域虚假诉讼易
发多发问题开展调研并作出规
范。对于涉及中介、律师、仲裁、
公证等领域的虚假诉讼，检察机
关将和司法行政部门配合加大防
范惩治力度。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说，司法行
政部门将加大对律师参与虚假诉讼
等问题的查处力度，完善律师行为
信用记录制度，及时公布律师参与
虚假诉讼的典型案例。

他表示，要加强仲裁信用体系
建设，加强仲裁内部监管，防范仲裁
员参与虚假仲裁。进一步规范公证
员的执业行为，防范公证员参与虚
假公证。

维护民事诉讼程序
正义

有程序正义，才有实体正义。
周敏委员提问，检察机关如何强化
对审判人员严重程序违法等问题的
监督，维护民事诉讼程序正义？

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说，对
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出现的程序违
法，检察机关将对法院提出检察建
议。如果审判中的违法问题造成后
果，检察机关在核实证据后将建议
相关法院按照司法责任制原则对审
判人员进行问责。

他同时表示，检察机关还将加
强与人大常委会、纪委监委、公安机
关等部门的衔接，对程序违法涉及
利益输送、关系案、人情案的，将向
纪委监委移送线索。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合力攻坚执行难 告别“重刑轻民”惩治虚假诉讼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两高”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10月25日举行联组会议，就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和

人民检察院加强对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这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
“两高”工作开展专题询问。

查人找物难题怎么解决？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履行民事检察职能？虚假诉讼能否得到有效惩治？……请听听
来自专题询问现场的声音。


